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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2年香港殘疾人權利公約第一次結論報告後
到2018年，政府有按「公約」…

結論報告(香港有 34段 衹有 2 段讚賞) 進 度

1.一般原則和義務(第一條至第四條)
檢討殘疾定義

政府何時成立研究團隊，仍要研究多久
殘疾定義仍未統一，
傷津仍是用工傷津則批！

2.具體權利(第五條至第三十條)

平等和不歧視(第五條)
平等機會委員會重新審視角色

請問政府冇冇擴闊委員會職能
成立獨立人權委員會諮詢

殘疾婦女 (第六條)
• 委任一位殘疾女士為婦女事務委員會委員

• 防止侵害殘疾婦女的家庭暴力，
並起訴和懲罰肇事者及所有相關責任人

已委任一位殘疾女士為婦女事務委員會
委員

數目日增的殘疾婦女的家庭暴力，
未見有改善

殘疾兒童 (第七條)

撥更多的資源用於向殘疾兒童提供服務

2016年開展 2年先導計劃 -可喜

但殘疾兒童性命不保，
照顧者支援不足，服務模式冇彈性



香港殘疾人權利公約第一次結論報告後 跟進 (續)
結論報告 進 度

無障礙 (第九條)
• 繼續審議“設計手冊：暢通無阻的通道”，
• 將標準追溯適用於政府或房屋委員會管理的處所
• 強化無障礙監測工作

進展太慢

資訊無障礙冇部門監管/統籌
監管欠整全

生命權 (第十條)
• 智力或心理殘疾的人之中自殺風險升高

(佔總自殺率的35%)提供必要的心理治療和諮詢

• 委員會建議定期評估其自殺風險

但殘疾兒童性命不保，
照顧者支援不足，
服務模式冇彈性

發展精障朋輩工作員太慢

免於剝削、暴力和淩虐 (第十六條)

• 向智殘兒童和青少年進行性教育
• 就如何處理暴力侵害殘疾婦女和女童問題對執法

人員展開培訓

• 提高庇護工場殘疾人的每日津貼，
• 以防他們受到剝削

職員在學校院舍凌虐和不人道
對待學生和智障成人，
傳媒報導才處理！

已提高庇護工場殘疾人每日出
席津貼，惜工場接作發工給‧
學員做，又發訓練津貼



香港殘疾人權利公約第一次結論報告後 跟進 (續)
結論報告 進 度

免於剝削、暴力和淩虐 (第十六條)  (續)

• 提高庇護工場殘疾人的每日津貼，
• 以防他們受到剝削

已提高庇護工場殘疾人每日出
席津貼，

惜工場接外發工給‧學員做，
又發訓練津貼，
足否構成僱主、僱員關係？

在工場訓練成世，
有真正工作身份，冇真正收入

工場算是什麼
發訓練津貼，
家長和學員都不清楚準則
資訊不透明，
訓練成效欠佳
殘疾人士隔離在工場

工場算是什麼



香港殘疾人權利公約第一次結論報告後 跟進 (續)
結論報告 進 度

獨立生活和融入社區 (第十九條)

• 建立更多津助主流院舍

• 加強能夠促進建立無障礙生活設
施的政策，以確保自由選擇住處
的事實可能性。

• 確保地區支援中心有必需的資金
和場地

• 因為土地短缺，專業人士及家長成功爭取政
府增建大型院舍，由60年代300人院舍
增加到2017年的1,150大宿舍
完全違反第十九條

• 祇支援低收入和有綜援的重度肢障人士

• 每中心加一名個案經理，冇公約觀念！！

表達意見的自由和獲得資訊的機會 (第二十一條)

• 增加手語翻譯員的培訓以及
• 手語翻譯員提供的服務

• 確認翻譯員的公共考試和評估。

• 政府成立關注小組及撥款推廣手語
• 增撥資源長期培訓手語翻譯
• 納入資歷架構，確認其專業資格
需然公約委員會完全冇關注簡易圖文版
政府諮詢及政策文件沒有提供簡易圖文版，
又話需時研究
衹鼓勵殘疾機構向政府申請撥款製作
沒有機構申請，簡易版欠奉，政討府不負責任！



香港殘疾人權利公約第一次結論報告後 跟進 (續)
結論報告 進 度

教育 (第二十四條)
• 「融合教育計劃」檢討
• 改善師生比例
• 培訓教師
• 提供充足的資源，確保殘疾學生能夠
接受高等教育

• 主流共融學校增聘
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

• 老師培訓有沒有更部殘疾觀念、
熟習公約的應用

仍有專上學生因為交通障礙，不能入讀

健康權 (第二十五條)
• 向公共衛生服務增撥人力和

財政資源
• 安排保險公司進配合

有沒有進展？
殘疾婦女用醫療服務有困難
醫療服務人員有否公約訓練？

精神健康/精神障礙者務仍以醫療模式
浪費資源

工作和就業 (第二十七條)
• 平權行動促進殘疾人就業，

如優先聘用殘疾人為公務員

• 部份智障人士不能開個人銀行戶口
• 困在庇護工場的

殘疾人士被剝奪工作身份
成世做學員



香港殘疾人權利公約第一次結論報告後 跟進 (續)
適足的生活水準和社會保護 (第二十八條)

• 改以個人而不以家庭為依據申請
綜合社會保障援助

• 統一批准傷殘津貼的標準

• 政府有冇按建議修訂綜合社會保障援助
仍要研究？？ 要再拖6年？！

• 傷殘津貼的標準仍是以醫療角度，何時改？
• 成立智障人士公共信託，有冇加公約原則？

參與政治和公共生活(第二十九條)

• 過平權行動，增進殘疾人對政治的
積極參與

• 確保所有投票站都可無障礙進出

• 冇修訂選舉條例(被法庭判監護令不能投
票、殘疾人士不能自選助理協助投票)

• 票站無障礙資訊未能有效提供
• 請解釋為何辦不到！

具體義務 (第三十一條至三十三條)

國家實施和監測 (第三十三條)

• 加強康復專員的職權

• 設立一個有殘疾人及其代表組織積
極參與的獨立機制監測

• 2013年專員的職級提升，但仍稱康復專員
• 平機會歧視條例檢討提出設立

人權委員會諮詢
• 仍未有獨立監察機制
• 現行政府委任殘疾人士以個人身份

加入諮詢委員會
仍欠殘疾人士組織推選的代表加入機制監測



相比其他地方，

人們不認識香港的一國兩制，

不明白香港的特殊處境，

很少關注公約在香港的實施。

同樣，

人們不認識智障朋友，

聽不懂智障朋友的說話，

推動公約時很少有人理會他們，

除非他們能夠學會跟專家說同樣的話。

最 少
一國兩制

全世界衹有香港、澳門



相比其他地方，

香港地少人少影響力低，

既然背靠祖國，

大家總是先處理有關國家的問題，

到最後才輪到香港。

就算大家在香港，

殘疾朋友也是少數又賺錢不多，

既然有家長/專家代表，

人們總是先聽家長/專家的意見，

到最後連見殘疾朋友他們的時間也沒有。

最 後



相比其他地方，香港不是一個國家，

但政府有$$$$$

可惜$$$$全用在醫療模式服務

智障朋友/殘疾朋友

被視為精神上無行為能力或兒童，

在社會上連成人身份也不被承認，

喪失參與殘疾事務的權利，

政府古老法例

更令人覺得我們難以推動公約

政府請趕快更新殘疾觀念!!!!

最失落


